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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向全体董事发出了此次董事会相关议案。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22

日以书面表决形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

,

通过以下决议

:

董事会批准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之间的《

J18

发动机项目技术所有权共有合同》

,

并授

权公司总裁范炘代表公司签署该合同。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对本

议案的表决中

,

关联董事邱天高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表决

,

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卢松先生、王琨女士、李显君先生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

2016

年

6

月

24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意见请参见

2016

年

6

月

24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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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江铃汽车”或“本公司”

)

董事会于

2016

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22

日以书

面表决形式召开。会议批准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

“江铃集团”

)

之间的《

J18

发动机项目技

术所有权共有合同》

,

并授权公司总裁范炘代表公司签署该合同。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

,

实到

9

人。

由于本公司董事长同时担任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在对本

议案的表决中

,

关联董事邱天高先生、熊春英女士回避表决

,

其余董事均同意此议案。公司独立

董事卢松先生、王琨女士、李显君先生一致同意上述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江铃汽车集团公司

注册地点

:

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666

号

法定代表人

:

邱天高

注册资金

:15

亿元人民币

注册时间

:1991

年

7

月

企业类型

:

全民所有制

股权结构

:

南昌市国资委持有

100%

股权

经营范围

:

生产汽车整车、发动机、底盘、专用

(

改装

)

车、传动系统产品、汽车零部件及其它

产品

,

汽车质量检验

,

销售自产产品

,

经销汽车生产用原材料、机器设备、机电产品、零部件及其

他器材

,

并提供相关售后服务及维修等业务。开发以“江铃”轻型车为基本型多品种

,

系列化产

品

;

承包境外汽车行业工程及提供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人员。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

单位

:

百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营业收入

３８

，

１３４

净利润

２

，

４９９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４１

，

７９４

净资产

１８

，

９１８

三、《

J18

发动机项目技术所有权共有合同》的主要内容

:

(1)

“合同产品”指将由江铃集团和本公司依据本合同所共有技术研发生产的

J18

汽油发动

机。本合同各方均有权运用合同技术进行合同产品的生产、制造并有权将生产、制造的合同产

品仅用于合同双方各自生产整车的装配及售后服务用途。

(2)

江铃集团向本公司支付技术共有费

9800

万元人民币

,

在

2016

年底完成付款。

(3)

本合同自各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的定价为本公司和江铃集团均摊

J18

发动机研发投入基础上的协议定价。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降低本公司对于

J18

发动机的研发投入并带来基于规模效应的成本改

善。

六、 本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间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累计发生的各类

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4900

万元人民币。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卢松、王琨、李显君就公司与江铃汽车集团公司之间的《

J18

发动机技术

所有权共有合同》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1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

,

已知晓会议内容

;

2

、我们详细了解了该合同的相关内容。经过认真地审查

,

我们认为江铃汽车集团公司就该

合同支付的技术共有费价格是合理的

,

符合一般商业原则。

八、备查文件目录

1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

;

2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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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

提示性公告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铃汽车”或“本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公告编号

:2016-021

号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

,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

:2015

年度股东大会。

2

、召集人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董事会

3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

~6

月

30

日

,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交易时间

,

即上午

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可以选

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的方式

,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

,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6

、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6

年

6

月

22

日下午

15:00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公司

A

股股东

;

截止

2016

年

6

月

27

日下午

15:00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B

股股东。如股东本人因故不能到会

,

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2)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

江西华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7

、会议地点

:

中国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

号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中心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报告

;

4

、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以上议案详见

2016

年

3

月

19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

此外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还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15

年度述职报告

,

该述职报告全文

请参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

;

代理出席的人士应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

(

参见附件

1)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

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单位的授权委托

书办理出席会议登记。

B

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

,

代理出席人士持委托人签署的授

权委托书办理出席会议登记。

非江西省南昌市本埠的公司股东

(

包括

B

股股东

)

可以通讯方式预约登记。

(

出席会议的回

执见附件

2)

2

、登记时间

:2016

年

6

月

23

日至

6

月

29

日工作日上午

9:00

时至

11:30

时

,

下午

14:00

时至

17:00

时。

3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

,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

票

,

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

(

一

)

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投票代码

:360550

2

、投票简称

:

江铃投票

3

、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

议案设置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议案编码

总议案

１００．００

元

议案一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财务报告

３．００

元

议案四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４．００

元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的

,

对应的议案编码为

100

。议案编码

1.00

代表议案

1,

以

此类推。

(2)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

,

填报表决意见

,

同意、反对、弃权。

(3)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

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

,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

分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其他未表决

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

,

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

,

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4)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

二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交易时间

,

即

9:30

—

11:30

和

13:00

—

15:00

。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

三

)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29

日下午

3:00,

结束时间为

2016

年

6

月

30

日

下午

3:00

。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

(2016

年

4

月修订

)

》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

,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

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

查阅。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

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

,

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

,

在计票时

,

视为该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

视

为弃权。

六、其他事项

1

、大会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2

、联系地址

:

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509

号公司证券部

电话

:86-791-85266178

传真

:86-791-85232839

邮编

:330001

联系人

:

全实、龚辉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

)

出席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股东

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请对各项议案明确表示赞成、反对、弃权

)

委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股份类别

(A

股或

B

股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2016

年 月 日

附件

2:

出席股东大会回执

致

: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2016

年

6

月

22

日

(B

股截止

2016

年

6

月

27

日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股

,

拟参加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

出席人签名

:

股东账号

:

股东签署

:(

盖章

)

注

:

授权委托书和回执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证券代码：600677� � �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2016-025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

每股现金红利

0.02

元（人民币元，下同；含税）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0.02

元。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 待实际转让股票时

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

元；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

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和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按

10%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0.018

元；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

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

元。

●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6

月

29

日

●

除息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16

年

5

月

20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告内容详见公司

2016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刊登的《航天通信控

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6-021

）。

二、利润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

2015

年度；

2.

发放范围：截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登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3.

分配方案：以公司总股本

521,791,7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435,834.00

元；

4.

扣税说明

（

1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在公司派

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02

元。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

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

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

划付至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

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

额，实际税负为

20％

；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

10％

；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

2

）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有关规定，公司

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18

元。

（

3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18

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

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4

）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由本公

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并

由公司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规定，按照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18

元。如相关股

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

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

5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

行缴纳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2

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2016

年

6

月

29

日；

除息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16

年

6

月

30

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6

年

6

月

29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1.

公司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航天科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

接发放。

2.

其他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

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

0571-87079526

；

87034676

联系地址：杭州市解放路

138

号航天通信大厦一号楼

特此公告。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6-045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浙富控股

"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16

日以电话和短信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

10

人，实际参加董事

10

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经表决形成如

下决议：

一、会议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Asia Ecoenergy Development Ltd.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以现金

57,743,

064

美元收购印度尼西亚

PT. DHARMA HYDRO NUSANTARA 96.55%

的股份。

详细内容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发布的《关于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公告》。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66� � � �证券简称：浙富控股 公告编号：2016-046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境外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

、本次收购股权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

、本次收购完成后，受地域、环境政策影响，项目存在市场风险和经营性风险。

一、境外收购事项概述

为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渠道，探索水电业务新模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全资子公司

Asia Ecoenergy Development Ltd.

（以下简称

"AED"

） 通过其全资

子公司以现金

57,743,064

美元收购印度尼西亚

PT. DHARMA HYDRO NUSANTARA

（以下简

称

"DHN""

卖方

"

）

96.55%

的股份议案。

收购完成后，

AED

、

DHN

将与其他签约方共同投资开发位于印尼北苏门答腊省巴丹图鲁

河流上

510MW

的水电站项目（

"

巴丹图鲁

IPP

项目

"

）。项目开发商于

2013

年成立

PT. NORTH

SUMATERA HYDRO ENERGY

公司（以下简称

"NSHE""

项目公司

"

）；浙富通过其子公司

AED

收购

DHN

股份的方式，实现间接持有项目公司

NSHE51%

股权的目的。

该水电站项目总装机

510MW

（

4*127.5MW

），多年平均发电量约为

21.24

亿千瓦时

,

项目总

投资约为

16.68

亿美金（其中：资本金占

25%

），建设期

59

个月。

2015

年

12

月

21

日项目公司

NSHE

与印尼国家电力公司签订了购电协议，约定购电期限为商业运营日后的

30

年。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标的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

PT. DHARMA HYDRO NUSANTARA

（

DHN

）

注册地址：

Jl Dharmawangsa VII No.7, Jakarta Selatan, Indonesia

已付资本：

502,981,000,000

印尼盾

董事总经理：

Anton Sugiono

成立日期：

2010

年

10

月

27

日

经营范围：贸易、服务、建设、陆路运输、工业、印刷以及农业。

2

、标的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

DHN

提供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

DHN

总资产为

501,921,783,

408

印尼盾，无负债

,

净资产为

501,921,783,408

印尼盾。

三、投资主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作原则

1

、浙富通过其子公司

AED

购买

DHN

股份的方式，实现间接持有项目公司

NSHE51%

股权

的目的。

2

、浙富和

AED

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

中信保

"

）的海外投资险项下安排巴丹图鲁

IPP

项目所需的项目融资。

3

、各方同意安排浙富成为项目的机电设备成套和金属结构制作的承包商。

（二）交易价格

各方同意

AED

出资

57,743,064

美元，通过购买

DHN96.55%

的股份，从而达到间接持有项

目公司

NSHE51%

的股权的目的。

（三）交割日

交割日为

AED

拥有

DHN

股份（同时间接持有项目公司

NSHE51%

股权）之日。

四、本次收购的目的及公司影响

1

、本次收购的目的

本次通过收购目标公司股权，为公司进一步拓展海外业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实现了海

外业务与国内业务均衡发展的重要战略与方向，探索水电业务新模式，收购完成后，此项目

不仅提高了公司的生产制造能力， 还为公司向印尼及东南亚市场水电项目设备供货开启了

新的契机。

同时，项目的实施对满足当地电力调峰、电量需求，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减少石化能

源消耗，减少有害气体排放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2

、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此次境外收购，不仅拓宽了公司海外业务渠道，探索水电业务新模式，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五、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

、

Master Investment Agreement (

《投资协议》

)

。

特此公告。

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股票代码：601288� � � �股票简称：农业银行 编号： 临2016-021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离任的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任期届满，夏宗禹先生不再担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行

"

）职工

代表监事及监事会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委员职务。

夏宗禹先生已确认其与本行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也没有就本人离任需告知本行股东及

债权人的任何事项。

本行监事会对夏宗禹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200168� � � �证券简称：舜喆B� � � �公告编号：2016-042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舜喆

B

，证券代码：

200168

）于

2016

年

6

月

24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待公司刊登相关公告后复牌。

目前公司正积极与相关各方就拟筹划的重大事项进行商谈， 相关事项仍在积极筹划

中，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16-061

债券代码：112213� � � �债券简称：14中超债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

记日为

2016

年

7

月

1

日，凡在

2016

年

7

月

1

日（含）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

发的利息；

2016

年

7

月

1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4

年

7

月

4

日发行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简称

"14

中超债

"

、

"

本期债券

"

、债券代码

112213

）至

2016

年

7

月

3

日

将期满

2

年。根据本公司

"14

中超债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

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

14

中超债

3

、发行人：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

、债券代码：

112213

5

、发行总额：人民币

4

亿元

6

、发行价格：

100

元人民币

/

张

7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固定不变，年利率为

7.20%

，采用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若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则第

4

年、第

5

年两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上调后利率；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

面利率不变。

9

、每张派息：人民币

7.20

元（含税）

10

、起息日：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2014

年

7

月

4

日

11

、下一次付息期起息日：

2016

年

7

月

4

日

12

、下一次付息期票面利率：

7.20%

13

、年付息次数：

1

次

14

、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自

2015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7

月

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

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5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

、信用等级：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

司债券

2016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维

持为

AA

，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17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4

年

8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9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次付息方案

按照《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

"14

中超债

"

的票面利

率为

7.20%

，每手

"14

中超债

"

（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72.000000

元（含税。扣税后个

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57.60000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

64.800000

元）。

三、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

1

、权益登记日：

2016

年

7

月

1

日

2

、除息日：

2016

年

7

月

4

日

3

、付息日：

2016

年

7

月

4

日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6

年

7

月

1

日（该日期为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全体

"14

中超债

"

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

特别提示

"

）。

五、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付息日

2

个交易日前，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

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 （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

可的其他机构）。

本公司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协议规定，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付息资金

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后续付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

施事宜以本公司的相关公告为准。

六、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

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

的

2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

函

[2003]612

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

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

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咨询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

999

号

邮编：

214200

联系人：潘志娟

咨询电话：

0510-87698298

传真：

0510-87698298

八、相关机构

1

、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注册地址：吉林省长春市自由大路

1138

号

联系人：闫骊巍

联系电话：

010-63210828

传真：

010-68573837

2

、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22-28

楼

联系人：梁一霞

邮政编码：

518038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666� � � �证券简称:经纬纺机 公告编号:2016-28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星期四）下午

１４

：

３０

开始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３９

号第一上海中心

Ｃ

座

７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王江安先生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此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１２

人，代表股份

３９９

，

５８０

，

０２３

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５６．７５％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人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３９９

，

５５６

，

５２３

股，占

本公司股份总数

５６．７４％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

人，代表股份

２３

，

５０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３％

；出席本次会议的

Ａ

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１

名，代表股份

２３８

，

９０８

，

２０３

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３３．９３％

， 其中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名， 代表股份

４１７

，

２００

股，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０．０６％

；出席本次会议的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

１

名，代表股份

１６０

，

６７１

，

８２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２２．８２％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普通决议

案：

《关于为湖北新楚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向湖北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１．５

亿元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表决类别

代表股份数量

（

Ａ

）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

Ａ

的比例 股数 占

Ａ

的比例 股数 占

Ａ

的比例

总体表决情况

３９９

，

５８０

，

０２３ ３９９

，

５５６

，

５２３ ９９．９９％ ２３

，

５００ ０．０１％ － ０．００％

Ａ

股

２３８

，

９０８

，

２０３ ２３８

，

８８４

，

７０３ ９９．９９％ ２３

，

５００ ０．０１％ － ０．００％

其中：中小股东

４１７

，

２００ ３９３

，

７００ ９４．３７％ ２３

，

５００ ５．６３％ － ０．００％

外资股

１６０

，

６７１

，

８２０ １６０

，

６７１

，

８２０ １０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军律师、 李敏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１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２

、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6-040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2015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年报的问询函》

(

中小板年报问询函【

2016

】第

237

号

),

现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

复如下

:

一、报告期内

,

你公司将年报审计机构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变更为信永中

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请详细说明你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具体原因。

答复

:

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由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年报审

计等事项提供了客观、公正的审计服务。公司在

2015

年

9

月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时

,

根据项目

的进度需求

,

基于工作效率的考虑

,

聘请了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重组项目

的会计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根据 《公司章程》、《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专项制

度》选聘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时

,

审计委员会推荐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

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二、报告期内

,

你公司子公司深圳市日海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日海设备”

)

实现营

业收入

1.57

亿元

,

同比增长

2008.50%;

实现净利润由上年同期的

437.69

万元下降为

-1587.10

万

元。因日海设备形成的商誉余额为

42.23

万元

,

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请你公司详细说明

:(1)

日海

设备相关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原因

;(2)

日海设备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计算过程与测算依

据

,

你公司未对商誉进行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

日海设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主要是业务为房产租赁业务。截止

2015

年年末

,

日海

设备有五家控股子公司和一家参股子公司

,

分别为通过新设形成的控股子公司傲迈光测、尚能

光电、深圳海星和深圳海易

,

通过非同一控制下合并形成的控股子公司深圳瑞研

,

通过非同一

控制下合并形成的参股子公司深圳八达通。其主要财务数据及变动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指标项目

日海设备（单体） 日海设备（合并）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同比变动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５

年度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７４５．９９ １

，

０１９．３８ ３６．６５％ １７

，

９９５．４３ １５

，

７２９．２５ －１２．５９％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４３７．６９ －３５０．５２ －１８０．０８％ －１８３．１９ －１

，

５８７．１０ ７６６．３７％

(

一

)

日海设备相关财务指标大幅变动的原因

1

、日海设备

(

单体

)

营业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

:(1)

房产出租租金有所上涨

,2014

年

6

月开始

,

厂房出租和宿舍出租的每平米的租金水平上涨

,

租金收入增加

;(2)2015

年

11

月

,

日海设备观澜研

发楼建成投入使用并出租

,

增加了租金收入。

2

、日海设备

(

单体

)

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

:(1)2015

年处置子公司纬海技术与广西日海股

权

,

确认投资损失

445.86

万元

;(2)2014

年收到子公司瑞研分红产生投资收益

490

万元。

3

、日海设备

(

合并

)

营业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

:(1)2015

年

7

月

31

日

,

日海设备出售子公司纬海

技术的股权

,

故本报告期合并纬海技术的收入减少。

4

、日海设备

(

合并

)

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

:

子公司尚能光电未能归还借

款

,

拍卖公司对尚能光电抵押给借款人的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进行了拍卖

,

该次拍卖导致尚能

光电产生资产处置损失

,

减少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1,877.23

万元。

(

二

)

日海设备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计算过程与测算依据

,

未对商誉进行计提减值准备

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于

2009

年

6

月受让日海设备

100%

的股权

,

日海设备于

2009

年

6

月

30

日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日海设备作为公司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取得的子公司

,

合并中因合并成本大于所取得

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而确认的商誉金额为

42.23

万元。

在资产负债表日

,

公司管理层评估产生商誉的现金产出单元的可收回金额

,

以决定是否对

其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在财务报表中单独列示的商誉

,

在进行减值测试时

,

将商誉的账面价

值分摊至预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测试结果表明包含分摊

的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

,

确认相应的减值损失。减值损

失金额先抵减分摊至该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商誉的账面价值

,

再根据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

中除商誉以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所占比重

,

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

日海设备的主要业务为房地产租赁业务

,

公司基于历史实际经营数据、发展趋势等制定了

日海设备最近

5

年的利润表及现金流量预测表

,

预期收入增长率不超过行业的平均长期增长

率

,

预算毛利率和费用率根据过往表现确定

,

并假设

5

年之后现金流量维持不变。现金流量预测

所用的税后折现率为

10%

。公司根据减值测试的结果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应分配的商誉账面价值

Ａ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Ｂ

差额（

Ａ－Ｂ

）

４２２

，

３０７．７７ ４

，

１５５

，

０７５．５４ －３

，

７３２

，

７６７．７７

故日海设备不存在需要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情况。

三、报告期内

,

你公司财务费用为

3199.21

万元

,

较上年同比减少

10.45%

。报告期末

,

你公司

短期借款余额为

3.98

亿元

,

较上年同比增加

24.51%,

请说明公司短期借款增加而财务费用减少

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2014

年年末

,

本公司除了短期借款余额

3.19

亿元外

,

另外还有其他流动负债

2

亿元

,

系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分次签署《资产收益权转让合同》

,

将公司持有

的部分应收账款所享有的资产收益权转让给建行深圳市分行

,

建行深圳市分行设立“乾元”资

产组合型理财产品

,

并作为理财计划的受托人募集理财资金投资于上述资产的资产收益权

,

合

同项下资产的资产收益权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2

亿元

,

该项资产年回购溢价率为

6.3%

、

6.5%,

此部

分费用计入财务费用

,

故

2014

年财务费用包括了短期借款的利息支出及其他流动负债

2

亿的回

购溢价支出。同时

,

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4

年

11

月至

2015

年末

,

多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

,

公司的借

款利率也相应下降。故

,2015

年度财务费用比

2014

年度有所减少。

四、

2015

年末

,

你公司“其他应收款

-

个人往来”余额为

4136.84

万元

,

“其他应收款

-

单位往

来”余额为

1614.38

万元

,

请说明以上其他应收款发生的原因、具体内容

,

是否为应收关联方的其

他应收款。上述其他应收款是否构成《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4.1

条规定的

“对外提供资金”及理由

,

是否履行了审批程序和临时报告信息披露义务。

答复

:2015

年末

,

本公司“其他应收款

-

个人往来”余额为

4136.84

万元

,

“其他应收款

-

单位往

来”余额为

1614.38

万元。

“其他应收款

-

个人往来”主要是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用款

,

包括差旅借款、业务借款、安装借

款等常用备用金

,

工程服务业务中劳务外包给个人施工时支付的备用金。

“其他应收款

-

单位往来”主要是除投标保证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收股

利、应收利息、长期应收款等以外的其他各种应收及暂付款项

,

主要是工程服务业务中劳务外

包给单位施工时支付的备用金。

上述应收均非应收关联方的其他应收款

,

均为正常经营活动的应收及暂付款项

,

不构成

《中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7.4.1

条规定的“对外提供资金”。

五、

2015

年末

,

你公司应收商业承兑票据余额为

2167.50

万元

,

占应收票据余额的

77.20%

。请

结合结算方式、信用政策等说明公司较多使用商业承兑汇票结算的原因

,

公司控制票据使用风

险采取的措施。

答复

:2015

年末

,

公司应收商业承兑票据余额明细如下

:

承兑单位 票面金额 票据余额 签发日期 到期日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４

，

５４８

，

２５２．７３ ４

，

５４８

，

２５２．７３ ２０１５－８－１７ ２０１６－１－２５

３

，

５７２

，

２５５．４５ ３

，

５７２

，

２５５．４５ ２０１５－１０－１４ ２０１６－２－２５

１

，

２９７

，

５７０．６６ １

，

２９７

，

５７０．６６ ２０１５－１０－１９ ２０１６－３－２５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小计

９

，

４１８

，

０７８．８４ ９

，

４１８

，

０７８．８４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３

，

５４１

，

７９９．７４ ３

，

５４１

，

７９９．７４ ２０１５－８－２７ ２０１６－２－２２

８３０

，

９１６．７９ ８３０

，

９１６．７９ ２０１５－１０－２０ ２０１６－４－２０

５２４

，

４１９．８７ ５２４

，

４１９．８７ ２０１５－８－２４ ２０１６－２－２２

４５８

，

１５１．９１ ４５８

，

１５１．９１ ２０１５－１１－１６ ２０１６－５－１６

３８６

，

９４４．６７ ３８６

，

９４４．６７ ２０１５－９－２９ ２０１６－３－２３

３６７

，

４０１．９３ ３６７

，

４０１．９３ ２０１５－９－２９ ２０１６－３－２１

３６０

，

８０９．８４ ３６０

，

８０９．８４ ２０１５－１１－２６ ２０１６－５－２１

３６０

，

０８９．２０ ３６０

，

０８９．２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２ ２０１６－４－２１

３１０

，

１４９．９９ ３１０

，

１４９．９９ ２０１５－９－１８ ２０１６－３－１８

３０７

，

２０２．２４ ３０７

，

２０２．２４ ２０１５－９－２９ ２０１６－３－２３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小计

７

，

４４７

，

８８６．１８ ７

，

４４７

，

８８６．１８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１

，

２１６

，

１０１．８５ １

，

２１６

，

１０１．８５ ２０１５－１２－２０ ２０１６－３－１９

３３９

，

３６６．５６ ３３９

，

３６６．５６ ２０１５－１１－２０ ２０１６－２－１９

３００

，

１３７．２６ ３００

，

１３７．２６ 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２０１６－１－２０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小计

１

，

８５５

，

６０５．６７ １

，

８５５

，

６０５．６７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

１

，

７０７

，

１６４．２８ １

，

７０７

，

１６４．２８ ２０１５－７－３０ ２０１６－１－１３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宁夏有限公司

１

，

０６６

，

４３５．００ １

，

０６６

，

４３５．００ ２０１５－１０－２１ ２０１６－１－１４

贵州广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７９

，

８７９．９７ １７９

，

８７９．９７ ２０１５－１２－３０ ２０１６－６－２９

目前公司收付货款

,

均采用银行收付、银行承兑、商业承兑等结算方式

,

公司只针对长期合

作、信誉度较高、现金流较充裕的电信运营商、大型企业比如中兴通讯等

,

接收半年以内期限的

商业汇票。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

,

未出现客户因资金原因不能兑现商业承兑汇票的情况。

为缓解资金压力

,

提高资金周转率

,

公司在逐步扩大对供应商采用汇票结算方式比例

,

收到

的商业承兑汇票一般会在结算采购款时通过背书方式转给供应商以减少资金成本。

特此回复

!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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